
石滩镇鹤泽路改建工程施工招标代理服

务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建议

1 名称 石滩镇鹤泽路改建工程施工招标代理服务

2 项目业主情况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

3 中介服务名称 石滩镇鹤泽路改建工程施工招标代理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构

的资质要求

1、服务提供商应当是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且具有良好的信誉，需提供营业执

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

营业执照等证照复印件;

2、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相

关截图；

3、具备从事招标代理工作的相关招标代理行业证

书。

4、须提供 3至 5个与本服务相近且已完成的业绩

成果;

5、具备《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的通知》、《广东省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中关于中介服

务机构的入驻标准。

5
服务内容和服务

要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地址：增城区石滩镇

2、业主单位：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

3、项目情况：项目南起在建鹤泽路延长线，北至

现状鹤泽路（规划外环路路口），实施拓宽改建长

度约 870m。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规划红线宽

为 30m，双向四车道，设计车速 40km/h。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道路、排水、交通、照明、绿化等工

程。项目立项总投资 4718.58 万元，建安费

2756.38 万元。

二、（服务内容）

1.服务内容:提供招标代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负

责编制招标文件、公告、公示、备案等。

2.中介服务机构(中标人)应为该项目设立项目团

队，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招标代理的相关知识和

工作经验。

3.质量要求:中介服务机构(中标人)应按国家法

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规程进行招标代理服



务，按合同规定的内容、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

符合要求的招标代理成果文件，并对其负责。时

间要求以合同约定为准。

4.中介服务机构(中标人)在服务过程中与业主保

持沟通。

6
合同履行地点和

方式

1、履约地点：广州市增城区；

2、服务方式：按合同约定方式。

7
公开选取方式和

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下浮率 0%-10%。

3、计价标准：代理服务费参照《国家计委关于印

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

价【2002】1980 号文件)计取，初步估算为

12.416264 万元，报价单位下浮率不变。即:招标

代理费用=实际中标价为基数计算服务费

*(1-20%)*(1-报价下浮率)。以上方式计算的招标

代理费与合同价、概算评审价三者比较，以低者

作为结算价。

8 服务时间
服务期限：本服务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

成招标代理服务内容且将招标过程资料汇编移交

给委托人、服务报酬支付完毕为止。

9 验收
中标人在完成全部服务内容后提供成果，提供的

成果文件应经主管部门签收确认。

10 结算方式 按双方合同约定。

11 违约责任 按双方合同约定。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

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

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解决。

必须明确选定诉讼还是仲裁，两者都选或者两者

都不选，该条款无效。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同

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

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合同范

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

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结

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



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

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即表格

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14 报名所需资料

1、报价函(按下浮率报价，格式自拟);

2、响应方案（针对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制定响应

方案）；

3、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

证合一营业执照等证照复印件;

4、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相

关截图；

5、须提供 3至 5个与本服务相近且已完成的业绩

成果;

6、中介服务机构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7、响应文件以“公司全称+项目名称+”命名，响

应文件内容较多则需制作目录清单，所有资料须

加盖公章;以上所有材料提供纸质版一份，加盖公

章并装订成册，放入密封袋中加贴封条，并在封

套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封套上写明项目名称、

投标人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在报名截止

日之前邮寄至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群众文体中心

7号楼城乡发展中心，收件电话 020-82926222。


